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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藍○予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 

服務學校及職稱：○○○○○○ 

原 措 施 學 校：○○○○○○ 

地址：○○○○○○○○○○○○ 

代表人：○○○○○○ 

申  訴  事  由：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000 年 0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00 號

令核處申誡一次之處分，依法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評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申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

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規定：「行

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

及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規定：「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

接受主管機關之檢查、治療、預防接種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然查，據原

措施學校之調查結論所呈現針對申訴人之指控，並無呈現對傅染病防治法之

重視，僅取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中不利申訴人之說詞做為其理

由依據，而對申訴人有利之說詞及證據則全未予以考量。至於考績會亦同，

因申訴人平時專注工作，較少與他人交友聊天，考績會無法獲得支持，任憑

申訴人在考績會上說明詳盡·考績會仍無採用對申訴人之有利之說詞及法

條，會議上僅告訴申訴人「無法推翻調查結果」且因擔心教育局會因考核太

輕而退回此考核案，導致必須重新開會，於是逕依調查结果及教育局規定為

申誡一次之處分，此即與上開「利與不利一律注意」與「應斟酌全部陳述與

調查事實及證據」之規定不相符合。原措施學校之行政懲處顯與行政程序法

之規範意旨有違。

（二）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轄屬學校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檢視表註 8

規定：「應將陳述內容做成紀錄，若當事人要求增、删、變更者，應將其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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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於紀錄中」。然而，申訴人針對訪談重點摘要所進行增刪修改之內容，原

措施學校卻沒有讓調查委員看到並採用，失去了修改訪談重點摘要的用意，

造成調查程序上重大瑕疵，甚至申訴人再次提供增刪修改後的訪談摘要給原

措施學校之學務主任後，再次開考績會時仍無事先印給考績委員，使了解其

因果，幸而申訴人有到現場，僅能依靠申訴人在現場口頭說明。 

（三）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8 目規

定：「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原措

施學校依此規定逕予申誡處理·然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轄屬學校疑似不當

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檢視表之備註 12：違法處罰考核「教師有違法處罰

學生行為經查屬實，惟情節輕微未達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第 6 條懲處基準者，得依職權予以書面告誠措施。」事實上第一項考核法

令是說經要求改善仍未改善，然而，當申訴人知悉該生申訴案後，即與學務

處努力與該生溝通，詳細說明原意，其結果也讓家長接受，因此申訴人認為

此事在程度上並未達該條目所意指「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 

（四）依臺南市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流程圖的備註第

三點第三項：「案件有以下情形者，學校校事會議得決議不受理：同一案件已

處理完畢。」根據原指施學校學務主任告知，此案件並非由該生提起，而是

其他學生在其他調查會時提到，於是該調查委員要求學校必須通報。事實上，

這件事情在發生之後就已處理過，申訴人當時就找該生來了解不量體溫的原

因、說明並告誡之，學務處也找該生跟申訴人，來敞開心屏、說明與致歉。

如同上一點提到，該生及其家長對於原措施學校對此事之處理並無意見，只

是因為其他學生提起，但其他的學生可能不完全了解當事人等三方曾有過的

溝通與理解，故原措施學校在第一次校事會議時，可向提起之該生說明之後，

即可以該案件已處理完畢而不受理。但原處分機關卻沒有這樣簡單說明化

解，反而用調查再度去掀起孩子的記憶、強化嚴重化孩子的負面感覺，處理

程序與臺南市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流程圖的備

註第三點第三項規定不符。 

（五）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中，違法處罰的法定要件第

一為「基於處罰的目的」，然而申訴人是基於「擔心」與「防疫」才拉住該生，

不是為了「處罰」目的，這不是處罰，調查結果認定有誤。 

（六）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二章第十二點比例原則之第三

項「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事件在發

生當下，申訴人也有嘗試用其他方式請該生停下，但無效。因為沒有時間了，

所以情急之下拉住她，帶她回來。若不拉住，萬一造成破口，將有可能導致

其他人染疫、停課。大眾的健康有賴每一個人的配合，申訴人是有考量此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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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與利益關係的。 

（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措施：鈞請撤銷中華民國○年○月○日○○○字第 

      000000000 號行政處分。。 

 

二、原措施學校主張如下： 

（一） 按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

(下稱處罰事件注意要點)第 6 點第 1 項規定：「學校應於發現或接獲通知投訴

教育人員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情事後，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下列事項：1.

進行校安通報及相關通報（通知督學、業務科及關懷 e 起來）。2.檢視學生受

傷狀況，送學校健康中心或醫院治療，並記錄受傷情形。3.輔導室評估學生

心理狀態並啟動相關輔導機制。」原措施學校於○年○月○日知悉該事件，

隨即依規定進行校安通報，並啟動校事會議。 

（二） 次按處罰事件注意要點第 6 點第 2 項規定：「學校應於五日內召開校園事件

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有關校事會議召開時程、成員組成、出席代

表性別比例、調查小組組成及調查報告審議須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

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經考量疫情狀況後，原措施學校於

○年○月○日，由時任代理校長邀集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行政人員代

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召開校事會議，決議由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專審會

人才庫之調查員等 3 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有關申訴人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

處罰事件之調查。 

（三）○年○月○日調查小組開會研商案情與規畫調查事項；○年○月○日在團諮

室由調查小組對○生(家長陪同）以及申訴人進行調查訪談；○年○月○日日

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報告，提校事會議審議。 

（四）原措施學校於○年○月○日召開校事會議，申訴人以手強拖拉○生左肩外套

之方式試圖將○生帶回測量體溫，造成○生脖子因外套摩擦而紅、痛之措施，

涉有對學生施加強制力，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

為，有違法處罰之情事，建議處分。 

（五） 再按處罰事件注意要點第 6 點第 3 項規定：「若調查報告經校事會議審議屬

實，教師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及十五條之體罰事件，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後再送教師考核會審議。教師無涉體罰而有其他不當管教或違法

處罰事件，學校應移送教師考核會審議。」原措施學校於○年○月○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00 次教師考核委員會審議，經出席委員一致共識，尊重校事會

議調查結果，申訴人違法處罰行為屬實，建議申誡一次。原措施學校依規定

核布○年○月○日○○○字第 0000000000 號令，申訴人申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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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月○日接獲○○○字第 000000000 號函，申訴人因不服申誡一次處分，

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並於文到 20 日內依說明辦理。原措施

學校於○年○月○日召開 111 學年度第○次教師考核委員會審議，經出席委員

投票結果，4 票贊成維持申誡一次、6 票贊成改以書面告誡、1 票廢票。建議撤

銷原申誡一次之處分，改以書面告誡。 

（七）原措施學校於○年○月○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致申訴人，申訴人違

法處罰之行為經本校校事會議調查屬實，審酌情節輕微未達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懲處基準，爰予以書面告誡，原措施學校○

年○月○日○○○字第 0000000000 號令併予撤銷。 

（八）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8 目之規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誡：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

情節輕微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次查 111 年 6 月 28 日頒布之「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及轄屬學校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檢視表」註 12：違法處

罰考核之規定，違法處罰學生但情節未達教師法第 14、15 條，應依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之規定，移送考核會並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教師有違法處罰學

生行為經查屬實，惟情節輕微未達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懲處基準者，得

依職權予以書面告誡措施。再查 111 年 8 月 1 日頒布之「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所屬學校違法處罰或不當管教事件屬實之懲處參考對照表」，體罰以外之違法

處罰，情節輕微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申誡一次或二次。 

（九）申訴人違法處罰之行為，於○年 0 月○日提交原措施學校 111 學年度第○次

教師考核委員會審議，經出席委員參酌相關法令以及申訴人之行為之動機、

目的、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因素後，進行投票，

投票結果 4 票贊成維持申誡一次、6 票贊成改以書面告誡、1 票廢票。考核委

員會建議撤銷原申誡一次之處分，改以書面告誡。 

（十）原措施學校○年○月○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以，申訴人違法處罰之

行為經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調查屬實，審酌情節輕微未達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懲處基準，爰予以書面告誡，原措施學校○年

○月○日○○○字第 0000000000 號令併予撤銷。 

 

理  由     

一、本案涉及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

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

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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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規定：「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接

受主管機關之檢查、治療、預防接種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三）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8 目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誡：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

改善仍未改善」 

（四）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第 6

點第 1 項規定：「學校應於發現或接獲通知投訴教育人員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

罰情事後，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下列事項：1.進行校安通報及相關通報（通

知督學、業務科及關懷 e 起來）。2.檢視學生受傷狀況，送學校健康中心或醫

院治療，並記錄受傷情形。3.輔導室評估學生心理狀態並啟動相關輔導機制。」

第 6 點第 2 項規定：「學校應於五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

會議），有關校事會議召開時程、成員組成、出席代表性別比例、調查小組組

成及調查報告審議須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第 6 點第 3 項規定：「若調查報告經校事會議審議屬實，教師

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及十五條之體罰事件，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後再送教師考核會審議。教師無涉體罰而有其他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

件，學校應移送教師考核會審議。」。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轄屬學校疑似不當

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檢視表」註 12：違法處罰考核之規定，違法處罰學

生但情節未達教師法第 14、15 條，應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移送考核

會並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教師有違法處罰學生行為經查屬實，惟情節輕

微未達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懲處基準者，得依職權予以書面告誡措施。 

（五）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5 條:「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

補正而屆期未完成補正。二、提起申訴逾第十二條規定之期間。三、申訴人

不適格。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五、依第三條第二項提起之

申訴，應作為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已為措施。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

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七、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繼續評議，其

原措施屬行政處分。八、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二、據上論結，申訴人申訴之客體已經撤銷，原措施已不存在，爰依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5 條規定，決議如主文。。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100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10003&fln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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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 ○ ○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1 月 2 4 日 


